附件1              询价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概述
1、本项目为福州水务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莒口食堂食材采购配送服务项目(2025年-2028年)。

2、项目采购物资品类：食堂所需的主副食品，主要种类有：生鲜肉类、禽蛋类（猪肉、牛肉、鸡、鸭、鱼、禽蛋等）；蔬菜、瓜果类（各类生鲜蔬菜、瓜果、水果）；粮油面、干货、调料类（大米、面粉、食用油，各类干货、调料等）。

二、技术和服务要求

1、食用油供货：
1.1食用油为非转基因食用油，应符合“国家标准一级”产品质量标准。
1.2食用油应外包装完好，有QS标志，标明品名、厂名、重量、生产日期、保质期或保存期、执行标准，剩余保存期不少于保质期的三分之二，具有产品合格证。具有正常植物油的色泽、透明度、气味和滋味，无焦臭、酸败及其他异味。
2、面粉供货:
2.1面粉：应符合SB/T10139-93标准指标要求(遇国家修改标准，自新标准施行之日起采用新标准)；水分≤14.0%；灰分(以干基计)≤0.70%；粗细度：全部通过GB36号筛；湿面筋25.0%～30.0%；粉质曲线稳定时间≥3.0min；降落数值≥250s；含砂量≤0.02%；磁性金属物≤0.003g/Kg；气味、口感：正常。
3、蔬菜供货:
3.1中标人销售给甲方的蔬菜应当是新鲜、青嫩、干净、无腐烂、无杂质、无杂草、无黄叶、无老叶、无浸水泡水或注水，并提供农药残留检测报告。
3.2新鲜指各类蔬菜无腐烂、变质、无臭水伤味、无糟软状态，尤其是黄、绿豆芽、鲜菌类应保持应有的新鲜度；
3.3青嫩是指绝大多数蔬菜（除冬瓜、南瓜等外）不但青而且嫩；豆角类及葫芦瓜等要保持青色，外壳不能呈白色；青菜类和白菜类的外叶折断时不能有丝相连不断连的现象；丝瓜、苦瓜等折而易断；鲜蒜叶子不黄，头部与杆部一般大小相同；
3.4干净、无杂质、无杂草泛指各类蔬菜，特别是根（块）茎类的蔬菜不能有泥巴，鲜蒜、香葱、香菜、洋葱等的根部要干净；
3.5无黄叶、老叶主要指青菜、白菜类不能有老叶，鲜蒜、香葱等的杆部应当见白；
3.6无浸水、泡水或注水主要指白菜类（含花菜）、瓜果类、鲜菌类及根（块）茎类蔬菜不能浸水、泡水或注水；
3.7净菜率须在95%以上。
4、鲜肉供货:
4.1产品为在政府规定的屠宰场所屠杀的生鲜禽畜肉；
4.2产品应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4.3产品非病死禽畜肉；
4.4产品非“注水”禽畜肉、母猪肉、老猪肉；
4.5产品应经检验、检疫合格，有相应的检验、检疫证明，有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有当地政府部门定点屠宰厂“瘦肉精”残留检测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供甲方随时抽查，抽查发现中标人提供的证明材料与鲜肉不符时，甲方有权要求报价人按本批鲜肉量合同价值的3倍支付违约金。
4.6新鲜的肉类，表面有光泽，颜色均匀，有弹性，不得呈现青紫色死斑。
5、副食品供货:
5.1产品无发霉、无变质、无变味、不掺杂、不掺假、不掺水、干货无受潮；
5.2产品包装应该有产品名称、厂名、厂址或出产地等，应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明；
5.3产品生产厂家应持有卫生许可证；
5.4产品应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法规规定的标准。
6、冻品供货:
6.1冻禽产品应符合《鲜、冻禽产品》国家标准（GB16869－2005），其他冻品应符合相应国家标准。遇国家修改标准，自新标准施行之日起采用新标准。
6.2产品无变质、无异味、无腐败、无杂质；
6.3产品无过保质期；
6.4产品非病死禽、畜制品；
6.5产品应经检验、检疫合格；
6.6有冻品厂家合格证明供甲方随时抽查。
水果供货:
7、果形完整、质地好、新鲜；
7.1外形完好，无影响消费的腐烂变质；
7.2清洁，基本不含可见异物，无坏死斑块，无明显的机械伤，基本无虫害，无冷害，无异常的外部水分，但冷藏取出后的冷凝水除外；
7.3无异常气味和味道，发育充分，达到适当的成熟度；带柄时，其长度不能超过1 cm。
8、糕点供货:
8.1产品须经过正规厂家生产，并符合GB7099-2003（国家标准）、蛋糕通用技术条件SB/T10030-1992以及片糕通用技术条件SB/T10031（行业标准）等相关标准；
8.2外包装完好，有QS标志，标明品名、厂名、重量、生产日期、保质期或保存期、执行标准，剩余保存期不少于保质期的三分之二，具有产品合格证。包装无胀气，破损，具有正常糕点气味和滋味，无焦臭、酸败及其他异味。
三、物资优惠率及报价要求
1、 结算单价：基准价格×优惠率系数。

2、报价要求：本项目结算，每月定价一次，以福州市永辉超市奥体店价格为准，以每月1日的零售价格作为基准价格，必须提供每月1日福州市永辉超市奥体店的报价清单（需盖永辉超市当店公章）；或提供每月1日永辉超市奥体店结算清单的菜品的购物小票。若永辉超市无价格的，以新华都超市五四路店的零售价格作为基准价格，新华都超市五四路店无价格的，以“福州榕粮网http://www.fzgrain.com”、 “福州发改委网http://fgw.fuzhou.gov.cn/”网上公布的价格为基准价格。
3、上述基准价格均由中标人提供，甲方将进行随机抽查。如发现中标人提供的基准价高于前述1、2项定价规则所确定的基准价，双方以前述1、2项定价规则所确定的基准价结算，如出现违约情况，中标人按照以下方式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中标人提供的基准价-前述1、2项所确定的基准价）*5。如一年中出现三次以上类似情形，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赔偿甲方因此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重新询价的费用等）。   

4、中标人所报的优惠率在合同实施期间保持不变，即不因市场价格或政策性价格的调整而增减。

5、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预见的因素造成的个别品种价格需临时做调整的，中标人应遵循当时的市场价格标准，事先与甲方协商，并书面通知甲方，在甲方确认后方可调整。
6、其他事项
6.1、中标人应当承诺本公司对接本项目的负责人学历为大专（含大专）以上，具有三年以上相关岗位从业经验，并且在签订合同时在合同中明确负责人姓名，并向甲方提供项目负责人的身份证件、社保证明以及学历证明等材料，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负责人。
6.2、中标人应严格按照询价文件、合同以及相关政策规定为甲方供应所需副主食品，否则甲方有权根据相关法规、招报价文件、合同约定要求报价人承担违约责任。
6.3、由于中标人原因导致发生食品安全事件的，中标人应当按每次10万元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应承担全部经济济法律责任、处理后续相关事宜并将赔偿因此产生的所有经济损失。由于中标人原因导致一次10人以上食品安全事件，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中标人应当向甲方支付20万元的违约金，同时承担全部经济及法律责任、处理后续相关事宜，，并要求中标人赔偿甲方因此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损害赔偿金、重新询价的费用，价差损失等）。
四、服务期限：
1、服务期限：本合同服务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2、供货方式：中标人应当按照甲方通知的时间开始供货。首次供货前，甲方将提前一周通知中标人做好供货准备。其后每次供货，甲方将提前适当的时间通知中标人。在服务期限内，甲方将根据季节、距离、用餐人数等实时调整供货频率，中标人应当按照甲方提前发出的供货时间和地点及时供货。
3、合同有效期限届满后，甲方尚未重新确定供货商的，中标人应按本合同继续供货至甲方重新确定供应商或新中标人完成交接供应止。供应标准及价格确定办法与合同有效期内相同。

4、供货地点：福建省永泰县塘前乡莒口村88号员工食堂。
五、到货验收要求：按采购合同条款执行。
六、付款方式：按采购合同条款执行。
七、其他要求

7.1、除询价文件另有规定外，若出现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强制性规定但询价文件未列明的情形，则报价人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强制性规定执行。

7.2、本项目不允许中标人以任何名义和理由进行转包、分包，如有发现，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视为中标人违约，要求中标人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7.3、报价人必须对其报价文件中提供各种资料、说明、声明的真实性负责。报价人若提供虚假资料，一经发现将根据本询价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追究其相关责任，其中：虚假资料若在评审过程中，还将视为无效报价；若在评审定标后发现，还将取消其中标资格（甲方保留定标后对中标报价人报价文件中的承诺内容和证明材料进行核查的权利，中标报价人应无条件配合甲方的核查工作，不得托词拒绝核查或隐瞒真实情况）；若在签订合同时发现，甲方还将取消其中标资格并终止双方签订合同的行为或单方解除双方已签订的合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需另行赔偿并负相关责任。

附件2          莒口食堂食材采购配送服务合同     

甲方：福州水务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乙方：                                 
一、合同的组成
1、询价文件
2、报价文件
3、合同
4、合同执行过程往来函件
上述文件优先顺序由下至上
乙方须承诺保证按本条款所列文件提供服务，并承担上述文件规定的全部责任和义务。
二、合同标的、价格
    1、合同标的：莒口食堂食材采购配送服务。

2、合同总额（含税）：玖拾伍万元整（¥950000元）。
3、每月结算价格=基准价格（根据本合同第四条规定确定当期各品类基准价格）×本合同优惠率系数（填写中标系数）。
三、服务期限、供货方式：
   1、服务期限：本项目服务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2、供货方式：乙方应当按照甲方通知的时间开始供货。首次供货前，甲方将提前一周通知乙方做好供货准备。其后每次供货，甲方将提前适当的时间通知乙方。合同有效期限届满后，甲方尚未重新确定供货商的，乙方应按本合同继续供货至甲方重新确定供应商或新乙方完成交接供应止。供应标准及价格确定办法与合同有效期内相同。在服务期限内，甲方将根据季节、距离、用餐人数等实时调整供货频率，乙方应当按照甲方提前发出的供货时间和地点及时供货。
3、供货地点：福建省永泰县塘前乡莒口村88号员工食堂。
四、结算和付款方式
 1、本项目服务费付款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转账、银行承兑汇票等，最终以甲方实际支付为准。非现金支付方式产生的贴息等费用由乙方承担。每季度结算一次。乙方应于每季度次月5号前凭经甲方确认的供货清单（品种、数量、单价及总价）以及基准价格证明材料等提出付款申请送经甲方确认无误后开出正式发票，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正式等额发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
2、本项目结算，每月定价一次，以福州市永辉超市奥体店价格为准，以每月1日的零售价格作为基准价格，乙方必须提供每月1日福州市永辉超市奥体店的报价清单（需盖永辉超市当店公章）；或提供每月1日永辉超市奥体店结算清单的菜品的购物小票。

3、若永辉超市无价格的，以新华都超市五四路店的零售价格作为基准价格，新华都超市五四路店无价格的，以“福州榕粮网http://www.fzgrain.com”、 “福州发改委网http://fgw.fuzhou.gov.cn/”网上公布的价格为基准价格。

4、乙方所报的优惠率在合同实施期间保持不变，即不因市场价格或政策性价格的调整而增减。
5、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预见的因素造成的个别品种价格需临时做调整的，乙方应遵循当时的市场价格标准，事先与甲方协商，并书面通知甲方，在甲方确认后方可调整。

乙方指定的收款账户如下并保证其真实有效：
账户名称：
开户行名称：
开户行账号：
五、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及义务
1、乙方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或本合同约定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2、按照本合同及乙方报价文件的各项承诺和询价文件的要求监督乙方圆满完成合同义务。
3、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品种、规格、数量、质量等不合格或不符合甲方要求或本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绝收货或验收，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询价文件等内容支付甲方违约金。
4、甲方有权将对乙方提供的基准价进行随机抽查，如发现乙方提供的基准价高于本合同 “四、结算和付款方式”第2项、第3项定价规则所确定的基准价，甲方将按照合同约定的对乙方进行处罚。   
5、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必须无条件接受工商、卫生监督部门安全工作检查小组和甲方相关职能部门对食品安全方面的监督管理、检查考核。
（二）乙方的权利及义务

1、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2、有权就有关问题向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举报和投诉。

3、乙方应严格按照询价文件、合同以及相关政策规定为甲方主供应所需副主食品，否则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同时乙方应按当批合同价值的3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4、由于乙方原因导致一次10人以上食品安全事件，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需按相关规定及本合同约定进行赔偿。

    5、乙方应保证所供货物质量达到或优于如下要求：
（1）项目采购物资品类：
食堂所需的主副食品，主要种类有：生鲜肉类、禽蛋类（猪肉、牛肉、鸡、鸭、鱼、禽蛋等）；蔬菜、瓜果类（各类生鲜蔬菜、瓜果、水果）；粮油面、干货、调料类（大米、面粉、食用油，各类干货、调料等）。
（2）物资类质量要求：
食用油供货：
食用油为非转基因食用油，应符合“国家标准一级”产品质量标准。
食用油应外包装完好，有QS标志，标明品名、厂名、重量、生产日期、保质期或保存期、执行标准，剩余保存期不少于保质期的三分之二，具有产品合格证。具有正常植物油的色泽、透明度、气味和滋味，无焦臭、酸败及其他异味。
面粉供货:
面粉：应符合SB/T10139-93标准指标要求(遇国家修改标准，自新标准施行之日起采用新标准)；水分≤14.0%；灰分(以干基计)≤0.70%；粗细度：全部通过GB36号筛；湿面筋25.0%～30.0%；粉质曲线稳定时间≥3.0min；降落数值≥250s；含砂量≤0.02%；磁性金属物≤0.003g/Kg；气味、口感：正常。
蔬菜供货:
乙方销售给甲方的蔬菜应当是新鲜、青嫩、干净、无腐烂、无杂质、无杂草、无黄叶、无老叶、无浸水泡水或注水，并提供农药残留检测报告。
新鲜指各类蔬菜无腐烂、变质、无臭水伤味、无糟软状态，尤其是黄、绿豆芽、鲜菌类应保持应有的新鲜度；
青嫩是指绝大多数蔬菜（除冬瓜、南瓜等外）不但青而且嫩；豆角类及葫芦瓜等要保持青色，外壳不能呈白色；青菜类和白菜类的外叶折断时不能有丝相连不断连的现象；丝瓜、苦瓜等折而易断；鲜蒜叶子不黄，头部与杆部一般大小相同；
干净、无杂质、无杂草泛指各类蔬菜，特别是根（块）茎类的蔬菜不能有泥巴，鲜蒜、香葱、香菜、洋葱等的根部要干净；
无黄叶、老叶主要指青菜、白菜类不能有老叶，鲜蒜、香葱等的杆部应当见白；
无浸水、泡水或注水主要指白菜类（含花菜）、瓜果类、鲜菌类及根（块）茎类蔬菜不能浸水、泡水或注水；
净菜率须在95%以上。
鲜肉供货:
产品为在政府规定的屠宰场所屠杀的生鲜禽畜肉；
产品应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产品非病死禽畜肉；
产品非“注水”禽畜肉、母猪肉、老猪肉；
产品应经检验、检疫合格，有相应的检验、检疫证明，有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有当地政府部门定点屠宰厂“瘦肉精”残留检测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供甲方随时抽查，抽查发现乙方提供的证明材料与鲜肉不符时，甲方按本批鲜肉量合同价值的3倍给予处罚。
新鲜的肉类，表面有光泽，颜色均匀，有弹性，不得呈现青紫色死斑。
副食品供货:
产品无发霉、无变质、无变味、不掺杂、不掺假、不掺水、干货无受潮；
产品包装应该有产品名称、厂名、厂址或出产地等，应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明；
产品生产厂家应持有卫生许可证；
产品应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法规规定的标准。
冻品供货:
冻禽产品应符合《鲜、冻禽产品》国家标准（GB16869－2005），其他冻品应符合相应国家标准。遇国家修改标准，自新标准施行之日超采用新标准。
产品无变质、无异味、无腐败、无杂质；
产品无过保质期；
产品非病死禽、畜制品；
产品应经检验、检疫合格；
有冻品厂家合格证明供甲方随时抽查。
水果供货:
果形完整、质地好、新鲜；
外形完好，无影响消费的腐烂变质；
清洁，基本不含可见异物，无坏死斑块，无明显的机械伤，基本无虫害，无冷害，无异常的外部水分，但冷藏取出后的冷凝水除外；
无异常气味和味道，发育充分，达到适当的成熟度；带柄时，其长度不能超过1 cm。
糕点供货:
产品须经过正规厂家生产，并符合GB7099-2003（国家标准）、蛋糕通用技术条件SB/T10030-1992以及片糕通用技术条件SB/T10031（行业标准）等相关标准；
外包装完好，有QS标志，标明品名、厂名、重量、生产日期、保质期或保存期、执行标准，剩余保存期不少于保质期的三分之二，具有产品合格证。包装无胀气，破损，具有正常糕点气味和滋味，无焦臭、酸败及其他异味。

（3）乙方项目负责人：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六、到货验收要求
1、到位后的物资由甲方和乙方共同进行质量验收，验收范围应包含以下方面：（1）品牌：应与下单的品牌一致，严禁提供假冒伪劣产品；（2）品种：食材有明确标注产地的应明确食材来源与产地一致；（3）规格：有标注大小的食材（含冰鲜食品）应提供规格标准，并确保供货与标准一致；（4）数量：确保送货数量不低于产品下单的数量，包装类产品的重量规格要与下单标准保持一致，附带外包装的，应剔除包装重量；（5）质量：应按照以上第五点货物质量要求进行供货。由甲方各单位指定的验收人进行验收即可，如多人参与验收或抽查的应共同签字确认。验收时由乙方提供甲方下单的采购货物清单，验收完成后在清单上双方签字确认。乙方必须提供每次供应物资必要品种的检疫检测报告、蔬菜农药残留化验单等证明材料。所供的物品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要求,符合国家行业生产及经营标准，货真价实，均能提供相应批次的合格检验证明, 各项技术指标完全符合国家质量检测、环保标准及产品出厂标准。
2、甲方有权对供应的物资采取定期与不定期进行抽样检验，甲方提取样品(150克/48小时)到福州市检疫检测中心送检，全部检验费用由乙方承担。
3、乙方应充分理解并认真遵循本合同的要求，所提供的货物须是满足合同要求。保证所供的物品无异味、无霉烂变质，如不符合合同所描述的质量标准，须退货并承担违约责任。保证合同货品均为正规生产的新鲜（冰鲜除外）、检验合格、无毒、诚实、无辐射、无侵权货品，符合国家卫生、质量、包装和保质标准。
4、乙方所供产品应注明品牌、名称、制造商名称和厂址、型号、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限、包装类型、包装方式、包装净重量、含冰量等相关参数，且包装箱上必须贴有QS标志。包装：容器(框、箱、袋)要求清洁、干燥、牢固、透气，无污染、无异味、无霉变现象。严禁采购有害、有毒、腐烂变质、酸败、霉变、生虫、污垢不洁、混有异物或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禁止采购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
5、货物有包装的，货物的包装必须完整清洁（无损、无污、无皱），甲方有权拒收包装不整齐、已拆封的商品。采购的食品不得存放在有害、有毒的容器内。
6、食品应清洁，并符合企业验收标准；食品应无损伤、腐烂现象，无寄生虫或已受虫害现象；对温度有要求的食品应确定食品的温度与包装上指示温度一致。冷冻食品没有曾经解冻痕迹或软化现象，包装呈干爽状态。
七、违约责任

1、鲜肉应经检验、检疫合格，有相应的检验、检疫证明，有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若甲方抽查发现乙方提供的证明材料与鲜肉不符时，乙方应按当批鲜肉量合同价值的3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2、甲方将对乙方提供的基准价进行随机抽查，如发现乙方提供的基准价高于本合同 “四、结算和付款方式”第2项、第3项定价规则所确定的基准价，双方以前述第2项、第3项定价规则所确定的基准价结算，如出现违约情况，乙方按照以下方式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乙方提供的基准价-按照合同第四条所确定的基准价）*5。如一年中出现三次以上类似情形，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乙方应当承担20万元的违约金，赔偿甲方因此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重新询价的费用，价差损失等）。   
3、乙方应严格按照询价文件、报价文件、合同以及相关政策规定为甲方供应所需副主食品，否则甲方有权根据相关法规进行处罚，同时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乙方应当承担20万元的违约金，赔偿甲方因此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重新询价的费用，价差损失等）。
4、由于乙方原因导致发生食品安全事件的，乙方应当承担每次10万元的违约金，承担全部经济及法律责任、处理后续相关事宜并将赔偿因此产生的所有经济损失。由于乙方原因导致一次10人以上食品安全事件，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应当承担20万元的违约金，承担全部经济及法律责任、处理后续相关事宜，赔偿甲方因此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重新询价的费用，价差损失等）。
5、有明确质保期的货物，供货日至保质期到期日的时间间隔，不能少于保质期的三分之二，每发现违约一次扣违约金2000元，并退回货物。
6、乙方必须依询价文件及甲方的要求供应物资，乙方明确不送的，造成甲方食堂没有物资食用，甲方可自行采购本批次的货物，乙方应按未送物资价款的3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发生前述情况累计达3及以上的，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乙方少送的，需即时补足，不能即时补足的，影响甲方食堂物资食用保障的，按少送物资合同价1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乙方多送的，甲方退回超出部分，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7、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品种、规格、数量、质量等不合格或不符合甲方要求或本询价文件规定的，甲方有权拒绝收货或验收。乙方在不影响甲方食堂物资食用保障的，应进行同等数量的退换货，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且需按本询价文件的规定承担交货延误的违约责任。但发生乙方提供假冒伪劣商品、过期、变质的、有毒食品的情形的，乙方除需更换合格货物外还需按本批次不合格部分价款的2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乙方拒绝更换或经更换仍不合格或不符合甲方要求及询价文件规定累计达3次及以上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8、因乙方原因延误交货时间的（甲方要求推迟的除外），乙方应按每批次延误交货部分价款的1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9、乙方应承担甲方货物验收合格之前的一切风险、费用及损失。
10、如遇台风等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预见因素影响，乙方供应能力受到影响，需要从其他渠道供货，乙方应充分说明原因，并征得甲方同意后，在甲方允许的时间段内通过其他渠道应急供应，否则按违约处理。
11、乙方必须无条件接受工商、卫生监督部门安全工作检查小组和甲方相关职能部门对食品安全方面的监督管理、检查考核。如因乙方原因造成食物中毒等事件，经卫生检疫部门认定后，乙方不仅要承担所有医疗费用、卫生检疫部门的罚金及赔偿甲方相关经济损失，同时要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12、因乙方供应的货物造成食物中毒事故，给甲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包括职工的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等）一概由乙方负责，情节严重的，乙方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同时，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13、乙方应按国家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及甲方有关安全管理办法（甲方内部安全管理规定将在合同签订后由甲方经办向乙方传达）执行，若乙方违反前述规定造成人员伤亡的，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费用及损失由乙方承担。
14、乙方应承担的违约金、费用及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甲方有权从应付未付货款中直接扣除，如应付未付货款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乙方应予以补偿。

15、其它违约情况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款规定处理。

16、如本合同对同一事项约定了不同违约责任的，以较重责任者为准。

17、本合同违约金的设定已充分考虑合同交易目的、双方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双方对违约责任的合理性有充分的认知和理解，同意在违约时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应后果，并在发生纠纷诉请法院/仲裁机构解决争议时，放弃请求法院/仲裁机构调减违约金金额。
八、合同争议解决方式
若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不能协商一致，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福州仲裁委员会仲裁。
九、知识产权
合同标的或其技术资料涉及知识产权的，乙方应保证甲方及继受合同标的的第三方免于受到任何知识产权侵权的主张、索赔或诉讼的伤害。
十、通知送达
合同各方就履行合同及发行纠纷时涉及各类通知、协议等文件以及法院、仲裁等司法机关各阶段审理或强制执行涉及的法律文书送达时的送达地址及法律后果作如下约定及确认：
甲方确认其有效的送达地址：

联络人：

电话：

2、乙方确认其有效的送达地址＿＿＿＿，联络人：＿＿电话：＿＿

3、合同任意一方如需变更上述送达地址及联络方式的应当以书面方式履行通知义务。

4、合同一方当事人或法院、仲裁等司法机关，发送的各类文件、文书，均可选择按上述送达地址，直接邮寄。

合同任意一方当事人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后未及时依程序告知对方和拒绝签收等原因，导致合同一方当事人或法院、仲裁等司法机关，发送的各类文件、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的，以邮寄文书投递之日起三日或者相关邮寄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以先到日期为准）。
十一、其它事项
1、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合同一方对于不可抗力事件导致的任何合同义务的延迟履行或不能履行不承担责任，但应立即以传真的方式将不可抗力事件结束消除情况通知另一方。
2、合同有效期限到期后，合同项下任何尚未了结的债权和债务不受合同到期的影响，债务人仍应向债权人履行义务。
3、合同执行期间，任何补充协议，应以书面方式进行，由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与本合同同等法律效力。
十二、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即开始生效。
十三、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拾份，其中甲方执陆份，乙方执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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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报价人名称 ：             
    地址：               
   电话：               
报价人代表签字盖章：            
日期 ：   年   月   日
1. 开标一览表
                                     货币单位：元
	合同包
	项目名称
	服务期限
	报价优惠率
	备注

	1
	
	3年
	
	


注：本项目按照优惠率报价, 优惠率范围为75%(含75%）～98%（不含98%），报价人报价优惠率未在此范围内，按照无效报价处理。

附上相应报价人资格证件。
报价人名称：                             
报价人代表签字：                     (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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